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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一、合同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尊泽投资（厦门）有限公

司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签

订重大合同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合同各方情况

甲方：尊泽投资（厦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E4WD719H

乙方：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5244914G

丙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195993048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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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签订背景：

2019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深圳分行”）

与乙方签订了编号为“借2019额28412景苑的《额度借款合同》，公司及其他各方

为乙方对建行深圳分行债务提供质押或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建行深圳分行

已按照约定向乙方发放全额贷款。因乙方未及时还款，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于2022年3月30日作出的（2021）粤0304民初525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乙

方向建行深圳分行偿还本金¥113,570,218.47元及相关利息等义务（以下简称“标

的债权），丙方等担保方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建行深圳分行作为质押

权人，有权就依法处分乙方名下的全部应收账款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判决生效后，

建行深圳分行作为申请执行人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4年12月31日，建行深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简称“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签署了《资产转让合同》，依据该合同，建

行深圳分行将其对乙方及丙方等担保方的债权及质押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信达

资产深圳分公司，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已合法享有标的债权。

2025年11月18日，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又与甲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协

议编号：信深-A-2025-0079），依据该协议，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将其对乙方及丙

方等担保方的债权及质押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甲方，甲方作为债权受让人已合法

享有标的债权。

四、合同主要内容：

截至重组基准日（2025 年 12 月 20日），标的债权余额共计壹亿伍仟玖佰柒

拾捌万肆仟柒佰肆拾壹元捌角（小写：159,784,741.8 元）。其中本金为壹亿壹仟

壹佰肆拾伍万柒仟玖佰柒拾壹元零一分（小写：111,457,971.01元），利息为肆仟

捌佰叁拾贰万陆仟柒佰柒拾元柒角玖分（小写：48,326,770.79 元）。

标的债权债务重组收益计算基数初始数额为159,784,741.8元，重组期限自本

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重组期间的收益=重组收益计算基数×日收

益率×实际天数；重组年收益率为4%,日收益率=年收益率/360日；如债务重组本

金余额发生变化，则重组收益计算基数相应等额变化，重组收益应分段计算，累

计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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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甲方偿还首期重组款 8500 万元，偿

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或其他资产。

甲方同意，在乙方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按时足额支付8500万元时，自动豁免

乙方重组款1000万元，视为共计偿还9500万元。

乙方应于2026年第二季度起的每季度末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重组款600万

元及当季度重组收益，直至2028年12月31日前付清所有债务重组本金及重组收益。

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对甲方所负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丙方及其他担保方仍需按

原担保合同及（2021）粤0304民初52500号《民事判决书》承担担保责任直至乙

方所有债务履行完毕为止，丙方及其他担保方代乙方还款后，有权依法向乙方追

偿。

五、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可推动公司逾期债务的解决，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助于降

低负债率，促进公司经营发展。财务方面，若债务豁免条件达成该部分将计入公

司收益，同时，重组后利率较原来逾期利率大幅下降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六、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公司将积极推进合同内容的实施执行。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因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调整或者终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月 24 日


